附件3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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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监考人员应提前到主考室（鹤龄楼704室）的课程承担单位秘书处领取试卷，并在开考前10分钟到达考场。对考场进行严格清场，督促学生将非考核用品集中放置；安排座位，查验证件；宣读考核纪律及注意事项。
2. 监考人员须当众拆封、清点试卷，于开考前3分钟发放试卷、答题纸和草稿纸。对迟到15分钟及以上的学生禁止其入场，并按缺考处理。
3. 考生对试题文字印刷不清、装订错漏提出疑问时，监考人员应予答复，对试题内容不作任何解释。
4. 监考人员应及时制止学生违反考场纪律的行为。对发现有违纪、作弊行为的考生，应立即取消其考核资格，当场取证，如实填写《考生考试违规记录单》，并让学生在考试违规记录单上签字。
5. 监考人员不得与考生交谈或作任何暗示，不做任何与监考工作无关的事。监考人员未认真履行监考职责，对违纪作弊行为不制止或隐瞒不报者，一经查实，按教学事故处理。
6. 考核结束后，监考人员要认真整理试卷，经清点无误后方可允许考生离开。
7.监考人员应如实填写考场记录，对缺考、违纪的学生及其主要情节做详细记录。考试结束后，应立即将试卷、《考场记录表》、《学生签到表》、《考生考试违规记录单》、违纪作弊证据等送交到主考室（鹤龄楼704室）课程承担单位的秘书处。任课教师或系部秘书及时领走本场次试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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